
 
公  告 

主旨：公告 110 年 12 月 30 日調整補休假事宜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行事曆規劃，校慶慶祝活動於 110 年 10 月

16 日（六）辦理，調整補休假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（四）。 

二、 依據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條文第五條之一：「…紀念日及

節日之放假日逢例假日應予補假。例假日為星期六者於前一個

上班日補假，為星期日者於次一個上班日補假。…」。行政院人

事行政組總處公告 111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所示，調整 111

年元旦補假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（五）。 

三、 合併本校補休假與 111 年元旦補假、例假日等，本校休假自 110

年 12 月 30（四）日至 111 年 1月 2 日（日），共計 4日。 

四、 各課程授課教師請自行調整授課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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